
附件 1: 

“可信电力杯”2017年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实施方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省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

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展示物业管理行业的专业形

象和精神风貌，按照广东省总工会关于全力“实施建功立业劳动

竞赛、推进职工圆梦提素工程”，着力加强“建功立业和文化素

质”双平台建设，强化行业高技能人才教育培训，大力组织开展

技能竞赛活动的部署要求，为确保全省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公平、公正，为中国物业管理协会“首届全国物业管理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总决赛”选拔出优秀选手，特制定本次职业技能竞赛

总决赛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总决赛以“弘扬工匠精神，争当服务标兵”为主题，以关键

岗位为重点，以营造争先创优氛围为手段，以提高业务素质、工

作效率与培养服务标兵为目标,深入调动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内在动力，全面提升职工队伍

综合素质，为促进物业管理行业转型升级发展做出新贡献。 

二、总决赛组织实施 

由省建设工会及省物协成立“可信电力杯”2017 年广东省

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名单见

附件一），负责组织开展此次竞赛活动。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具体的赛务工

作。 

“可信电力杯”2017 年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组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如下： 

（一）竞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黄祖璜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主席 

罗小钢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当值执行会长 

副主任： 温  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厅住房发展与房地产市场 

监管处副调研员 

吴  权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 

李健辉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黎家河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杨国贤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杨  敏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校长 

徐策荣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党委书记 

成  员   史红杰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科长 

鲁储生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 

黎家年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工会主席 

李永新  广州城建开发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胜书  广东建银金服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苏健生  广州万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卓章  广东珠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朝德  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劲  广州怡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常伟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冠明  广州市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向明  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鲁  军  港联物业（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  兵  中奥到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  忠  中海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寿建  广州市庆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家发  深圳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喻  斌  万科集团物业事业部副总经理 

郭振宇  深圳市华侨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  阳  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 

廖传强  佳兆业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心怡  深圳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进修学院院长 

吕雨华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游和良  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少荣  汕头经济特区建龙物业总公司总经理 

李长江  广东碧桂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绩伟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长 

王珂儿  广东可信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裁判长： 李健辉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仲裁长： 黎家河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督察长:  杨国贤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二）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 陈绩伟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长 

副主任： 谢  科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培训鉴定处主任 

         黄永熙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培训鉴定处副主任 

朱瑞平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长助理 

成  员： 王  莓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 

         鞠国坤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编辑部主编 

林  芳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财务部副部长 

李小滢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咨信部职员 

沈怡萍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培训部职员 

余清鹏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员部职员 

李  珊  广东华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员 

庄俏洁  广州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职员 

欧静茵  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三、组委会办公室各小组职责 

（一）综合事务组 

负责技能竞赛的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和日常工作，具体负责

制定竞赛方案、拟订预算方案、选手报名、资格审查和报名汇总

等工作。 

召集人：陈绩伟  



成  员：谢科、朱瑞平、林芳、沈怡萍、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

校相关人员 

报名联系人：朱瑞平，联系电话：13533508256 

赛场联系人：谢  科，联系电话：18926188219 

（二）裁判协调组 

以总决赛技术文件为指导，协助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指定的裁判员和评委，确保总决赛公平、公正、安全、有序进

行。 

召集人：鲁军 

成  员：熊东平、王利敏，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相关人员 

（三）仲裁组 

仲裁组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广东省物业管

理行业协会、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人员组成，具体负责竞赛

过程中争议、投诉和违纪的裁定等工作。 

召集人：刘忠 

成  员：郭辉星、黄永熙、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相关人员 

（四）赛务组 

    赛务组由省物协、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以及广东工

业大学、广州大学分别选派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制定相

关各项技能竞赛规则，拟定应知应会内容及制定裁判、试卷保密、

监考人员、参赛选手守则及安全操作规程等技能竞赛管理技术文

件；负责选手进入考场资格审核和检录；负责理论知识、实际操



作技能竞赛的组织和监考工作，包括试卷保管、收发、赛场安排、

工位的抽签等工作。 

召集人：谢科 

成  员：朱瑞平，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老师若干名，以及广

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分别选派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五）后勤保障组 

后勤保障组由广州市高级机电技工学校和广东省物业管理

行业协会成员组成。主要负责接待、资料整理、制作背景板、证

件和竞赛奖项。安排竞赛有关人员的报到、伙食、交通工作；场

地的布置、竞赛的安全以及赛场秩序和医护人员的配备等后勤保

障工作。 

召集人：黄永熙、王莓 

成  员：李小滢、李珊、欧静茵、庄俏洁，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

学校相关人员 

（六）宣传报道组 

宣传报道组负责现场全程拍摄和录像、媒体接待（纸媒、网

媒、电视台）和新闻稿的撰写，竞赛宣传、信息发布和推广工作。 

召集人：鞠国坤 

成  员：余清鹏、欧静茵，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相关人员 

     四、技能竞赛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 

（一）技能竞赛时间 

1.2017 年 4月 21日下午安排技能竞赛赛前强化训练（操作



规程培训）。 

2.技能竞赛在 2017 年 4月 22 日进行。 

（二）总决赛地点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广州市白云区槎头西洲北路 148号） 

总决赛的各项设备、设施和工件材料等由广州市机电高级技

工学校提供；各参赛选手使用的文具和工具由各参赛选手单位自

行解决。 

（三）制发参赛证 

竞赛组委会后勤保障组在报名结束后，将参赛队及选手的相

关资料复查、审核无误后，根据相关资料、选手信息制作参赛证，

并在赛前集训时发放给参赛选手。 

五、总决赛规则 

（一）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并携（佩）戴竞赛组委会核发

的参赛证、穿着组委会统一发放的参赛服装才能参加比赛。 

2.参赛选手必须按比赛时间，提前 15 分钟检录进入赛场。

并按照指定的编号位参加比赛。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参加比赛。

离开赛场后不得在赛场周围高声谈论、逗留。 

3.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将相关技术资料和工

具书带入赛场。所有的通讯工具和摄像工具不得带入比赛现场。 

4.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

况，需经裁判和评委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5.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

问，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 

6.当听到竞赛结束命令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或答题，

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离开比赛场地时不得将草稿纸等

与比赛有关的物品带离现场。 

（二）赛场规则 

1.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技能竞赛组委会颁发的相关证

件。 

2.各赛场除现场评委、安全巡视和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

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竞赛组委会允许，并且听从

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得影响比赛进行。 

4.各参赛选手的陪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六、裁判、评委组织 

（一）命题组：在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指导下，

按照技能竞赛标准要求，制定相关技术文件和竞赛试题。 

（二）裁判组：由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根据实际情

况组织裁判员队伍，负责整个总决赛的评判工作。 

（三）评委组：由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根据实际情

况组织评委队伍，制定评判标准及规则；对总决赛理论知识与实

际操作进行阅卷、评分、成绩汇总登记、总决赛结果的核实、发

布等工作。 



七、申述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总决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设备，有失

公正的评审、计分、以及对工作人员和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

诉。 

2.选手申诉须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出。仲裁

工作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尽快反馈给当

事人。 

（二）仲裁 

1.为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保证比赛结果公平公正，组委会

下设仲裁工作组，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进

行仲裁。 

2.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对处

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技能竞赛，否则视弃权处理。 

 


